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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农〔2020〕36号

德宏州财政局关于预拨 2020 年
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的通知

州扶贫办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芒市、梁河

县、盈江县、陇川县财政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预拨 2020 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

项目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0〕31 号）、《德宏州人民政府扶贫

开发办公室关于 2020 年沪滇扶贫协作州级项目资金分配的请示》

（德开办〔2020〕14 号）及《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

请求下拨 2020 年沪滇帮扶劳务协作项目资金的请示》（德人社请

〔2020〕7 号），现将 2020 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预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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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详见附件，并将相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资金拨付进度。各单位、各县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

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

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

人民政府关于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规

定，严格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云办

发〔2019〕15 号）、《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》等相

关政策规定，加快沪滇扶贫协作资金拨付进度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

财政政策，加强资金监管，切实管好用好沪滇扶贫协作资金。

二、适当调整项目资金管理相关口径。在坚持援滇项目管理办

法方针原则的前提下，为确保打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役，

结合疫情防控和各县市工作实际，对援滇项目资金管理相关口径作

适度调整：

一是调整人力资源培训项目资金拨付流向。从 2020 年起，人

力资源培训项目原则上以我省对口州（市）、县（市）及相关部门

为责任单位实施，资金不再回拨上海。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加强衔接、

平稳过渡、确保项目有序实施。去沪办班、干部人才挂职进修、专

家讲学等可参照上海市人力资源培训相关标准操作。

二是适当放宽对口县项目资金整合使用的条件。计划执行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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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资金总量、实施地点、建设内容、受益对象和带贫机制等基本要

素不变的情况下。责任单位及各县市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建设个别

内容作出必要修正，涉及资金不超过该项目援建资金额 10%的，

不视作项目调整。

三是规范结转资金使用。历年援滇项目结转资金，项目责任单

位不得自行安排使用，由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

相关州（市）负责收回，按相关审批程序，集中用于巩固脱贫成果

和增强内生动力等急需领域。

三、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

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5号）以及我州相关要求，各单位、各

县市要进一步加强对沪滇扶贫协作资金的监管和绩效评价（绩效目

标另文下达），及时掌握资金使用管理情况，绩效评价结果与东西

扶贫协作成效考核、脱贫攻坚普查结果一并作为下年度援滇资金项

目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附件：2020 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下达表

德宏州财政局

2020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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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审计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

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23 日印发



附件

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下达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单位
金额

（万元）
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备注

一
德宏州（小

计）
1429.3 

1 州农业农村局 60 
2130599-其他扶贫支
出

502-机关商品和服务
支出

302-商品和服务支出

2 州扶贫办 369.3 
2130599-其他扶贫支
出

502-机关商品和服务
支出

30216-培训费 沪滇项目经费

3
州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

40 

2130599-其他扶贫支
出

502-机关商品和服务
支出

30216-培训费

2 30201-办公费 劳务协作宣传费

8 
30299-其他商品和服务
支出

招聘会开支

4 芒市 220.5 

21305-扶贫 513-转移性支出
2020年上海市对口支援
德宏州劳务协作项目资
金

5 梁河县 285 

6 盈江县 254.5 

7 陇川县 1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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